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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、教育政策與行政研究所、課程與教學研究所 
研究生互轉要點 

100 年 3 月 22 日 99 學年度第 3 次系所務會議通過 

104 年 06 月 17 日 103 學年度第 4 次系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

106 年 04 月 12 日 105 學年度第 3 次系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

一、目的：本於教育學系、教政所、課教所（以下簡稱本系所）「一系多所、系所合

一」之精神，本系所日間學制研究生得申請互轉組別與系所。 

二、申請資格 

（一）申請對象：限本系所日間學制研究生。 

（二）申請條件： 

1.修業滿兩學期以上。 

2.申請轉系所前各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達等級 3.7（A-）以上。 

三、申請日期：於本校行事曆規定之轉系（所）申請期限內提出申請。 

四、申請文件： 

1. 申請書一份。

2. 歷年學期成績單。

3. 修業計畫書一份。

4. 本系所專任教師推薦函一份。

五、核定名額與方式 

（一）研究生轉入各組及各所之名額每學年度以 1 名為限。 

（二）甄選小組由系主任擔任召集人，並請轉入/轉出學群之副教授以上各二人共

同組成之。甄選小組以面試方式決定錄取之學生。 

六、本要點經系所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七、本要點未盡事宜，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 


